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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等 

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提示： 

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及相关

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97)，详细披露了原告西安品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诉被告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中麦控股有限公司、王献蜀、高霞、巴士

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0 年 1

月 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披露了该案件一审判决情况，一审法院--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西安品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张涉案 17 张承兑汇票

由本公司作为付款人承担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原告未在规定的上诉期限内进行上诉。 

近日，公司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送达的案号

为“（2020）浙 04 民初 18 号”《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收到嘉兴中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包括：案号为“（2020）

浙 04 民初 18 号”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文件。 

(一) 《应诉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嘉兴中院已经受理原告西安品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票据纠纷一案，

现随文书送起诉状副本一份，并将有关应事项通知本公司： 

1、在诉讼进程中，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有权行使民事诉讼法第

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等规定的诉讼权利，同时也必须遵守诉讼秩序，

履行诉讼义务。 

2、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十五天内提出答辩状，送交嘉兴中院审判庭。 

 (二)《民事起诉状》的主要内容 

原告： 西安品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唐延南路 8 号泰维智链中心一期 B

座第五层 503室 

法定代表人：周围 

 

被告：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 ：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 36 号 

法定代表人：周鑫 

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票据金额人民币 5000万元； 

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票据金额利息人民币 5200833.33元(暂计至 2020年 4

月 1日，被告继续按照贷款市场报价(LPR)利率支付至付清票据金额之日)；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本案案由：票据纠纷 

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2017年 5月 30日，借款人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借款合同》，

合同约定借款人向原告借款人民币伍仟万元用于经营性资金周转，借款期限六个



月。原告于签约第二日，即 2017年 5月 31日向借款人转账支付人民币伍仟万元

整。为保证借款人按约偿还借款本息，2017 年 5月 30日，借款人与原告签订了

《承兑汇票质押合同》，借款人向原告质押并背书转让了以被告为出票人、以借

款人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为收款人的 17 张商业承兑汇票，票号自

0010006224737278 至 0010006224737294。票据总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出票日

期 2017 年 5月 30 日，到期日：2017年 12月 1日。 

此外，王献蜀、中麦控股有限公司、高霞(王献蜀配偶)还向原告提供了连带

责任保证。 

2017 年 12月 1日借款期满，借款人除支付部分利息外，未能按约偿还借款

本金和剩余利息。经原告合理催告后，借款人仍不能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依法行

使质押权，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委托交通银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托

收上述 17 张商业汇票。在托收人向农业银行嘉善支行要求付款时，遭到该行拒

绝付款，并以“商承印鉴不符”为由退票。 

根据《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二条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二、公司对上述诉讼事项的说明 

证据文件中，原告所述借款人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向其质押并背书转让的

以本公司为出票人的17张商业承兑汇票，在原告第一次起诉公司时，公司就已经

向财务部门核实，本公司从未向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开具过其中任何一张商业

承兑汇票，且上述承兑汇票上所盖财务专用章与法定代表人章均系伪造。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无需对上述承兑汇票承担兑付责任，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无

影响。 

目前，公司已委托律师处理相关事宜。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对该事项的后续

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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